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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

年 4月 27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

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，会议于2018年5月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。

应参会董事 9人，实际参会董事 9人，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》的议

案 

按照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

员会令第127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以及人民同泰与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签订的《重大资产置换协议》和《盈利补偿协议》的约定编制减值

测试报告。经测试，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，标的资产估值为

214,200.00万元，扣除补偿期限内分配股利对资产估值的影响数后为

263,200.00万元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198,457.28万元，未发生减

值。 

公司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减值测试报告》详见公司指定

信息披露媒体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 



会议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

议案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申请委托贷款展期》的议案 

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《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

公告》（临 2017-018 号）,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申

请委托贷款展期》的议案, 目前上述委托贷款即将到期,根据经营现

状及资金需求，公司全资子公司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医

药公司”）拟通过兴业银行哈尔滨分行营业部向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申请委托贷款展期，总额为壹亿壹仟万元整，委托贷款利率按照不

超过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执行，期限一年,本次申请的委托贷款

主要用于补充医药公司流动资金。 

该议案关联董事张镇平先生、孟晓东先生回避表决，会议以 7 票

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议案。本议案尚需提

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,尚需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。    

三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》的议

案 

公司拟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
会。本次股东大会拟采取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，审

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

议案。  

会议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

议案，并批准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二○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


